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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

国证监会

”）

下发的

《

关于核准豁免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要约收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２７７

号

），

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国有资产变更而间接持有公司

２

，

２９８

，

７０６

，

１８３

股股份

，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２５％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公司将密切关注光大集团重组改革的进展情况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及时履行后续的相关程序

。

特此公告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2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声明

１

、

收购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以下简称

“《

１６

号准则

》”）

及相

关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

２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持有

、

控制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权益的情况

。

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

３

、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

突

。

４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财政部共同设立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而间接收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

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批准

。

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

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

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的审核程序

，

尚待根据

《

证券法

》、《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

的相关规定办理有关程序

。

５

、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

。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它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

汇金公司

、

收购人

、

本公司 指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公司 指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收购人之控股股东

光大证券

、

上市公司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总公司

、

光大北京 指 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指 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改制设立的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光大香港 指 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

光大控股 指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重组改制 指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财政部作出

《

关于光大集团深化重组改革有关

问题的批复

》，

光大总公司改制并更名为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由财政部

与汇金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

其中

：

财政部以光大总公司净资产

、１００％

的光大香港股权及对

光大总公司

２，３７４，５６０，０００

元债权本息出资

；

汇金公司以其持有的

９０

亿股光大银行的股

份权益

、１００％

中国光大实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权益以及汇金公司自中国人民银

行受让的对光大总公司的

１４，０９６，４７０，７８９．９

元债权作为对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的出资

本次收购 指

汇金公司通过出资设立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并取得其控股权

，

而使汇金公司间接获得光大

证券合计

６７．２５％

的股份权益

发起人协议 指

财政部与汇金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签署的

《

关于设立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之发起

人协议书

》

本报告书 指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

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１

号新保利大厦

法定代表人

：

丁学东

注册资本

：

８２

，

８２０

，

８６２．７１８３８８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５３３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

：

接受国务院授权

，

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相关业务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０９３２９６１

号

通讯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１

号新保利大厦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１０

二

、

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

汇金公司是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

汇金公司的重要股东职

责由国务院行使

。

汇金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成员由国务院任命

，

对国务院负责

。

汇金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三

、

收购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中投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是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

组建宗旨是实现国家外汇

资金多元化投资

，

在可接受风险范围内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

。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

，

注册资本金为

２

，

０００

亿美元

。

中投公司根

据国务院要求持有汇金公司股权

。

中投公司开展投资业务和汇金公司代表国家行使股东职能的行为之间有严格的隔离

。

四

、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

一

）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根据国务院授权

，

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

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

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

，

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

本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

，

不干预其控股的国

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

（

二

）

收购人的简要财务状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６５，０３７，３６１．３０ ２３６，５３５，９０８．３１ ２０２，０９５，０４０．８６

总负债

１３，５９９，３５４．８５ １４，９７６，９２４．２８ １４，８７８，４１８．１０

股东权益

２５１，４３８，００６．４５ ２２１，５５８，９８４．０３ １８７，２１６，６２２．７６

资产负债率

（％） ５．１３％ ６．３３％ ７．３６％

指 标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５，４０５，０８３．７１ ４０，５８５，５６５．６３ ３４，４４１，０１２．１０

净利润

４５，０１５，０７３．８８ ４０，０１５，０００．５９ ３３，７４７，８７５．８６

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７．９０％ １８．０６％ １８．０３％

五

、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受处罚的情况

本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六

、

收购人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丁学东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李剑阁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解植春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崔光庆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袁临江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陈有安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赵海英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张宏安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

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七

、

收购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

汇金公司直接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上市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

：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简称

、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Ａ

股

：６０１３９８；Ｈ

股

：１３９８ ３５．３２％

汇金公司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Ａ

股

：６０１２８８；Ｈ

股

：１２８８ ４０．２８％

汇金公司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Ａ

股

：６０１９８８；Ｈ

股

：３９８８ ６７．６８％

汇金公司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Ａ

股

：６０１９３９；Ｈ

股

：９３９ ５７．２６％

汇金公司

５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保险

，Ａ

股

：６０１３３６； Ｈ

股

：６８８１ ３１．３４％

汇金公司

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Ａ

股

：６０１８１８；Ｈ

股

：０６８１８ ４１．２４％

汇金公司

八

、

收购人持有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

除上述上市公司外

，

汇金公司直接持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简要情况如下

：

序号 其他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１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６３％

汇金公司

２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７３．６３％

汇金公司

３

中国再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８４．９１％

汇金公司

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３８％

汇金公司

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４３．３５％

汇金公司

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汇金公司

７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汇金公司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由汇金公司参与光大总公司重组改制所引起的

，

即财政部以光大总公司净资产

、

１００％

的光大香港股权及

对光大总公司

２

，

３７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元债权本息出资

，

本公司以持有的部分光大银行股份及其他资产出资共同设立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

，

本公司由此取得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５５．６７％

股权

，

从而间接持有光大证券

６７．２５％

的权益

。

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出具

《

关于光大集团深化重组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董事会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汇金公司参与光大集团重组改

革有关事项的议案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本公司与财政部签署

《

关于发起设立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

４

、

依据

《

收购办法

》，

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义务

。

５

、

就本次收购

，

尚待根据

《

证券法

》、《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

的相关规定办理有关程序

。

截至发起人协议签署日

，

收购人暂无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光大证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光大证券

股份

。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

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光大证券已发行股份总计

３

，

４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光大总公司持有光大证券

１

，

１３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光大证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３．９２％

；

光大控股持有光大证券

１

，

１５９

，

４５６

，

１８３

股

，

占光大证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３．３３％

；

光大总公

司和光大控股合计持有光大证券

２

，

２９８

，

７０６

，

１８３

股

，

占光大证券已发行股份的

６７．２５％

。

本次重组改制前汇金公司不持有

光大证券任何股份权益

。

本次重组改制前光大总公司

、

光大控股及光大证券之间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

二

、

本次上市公司股权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与本公司签署的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发起人协议

，

财政部以光大总公司净资产

、

１００％

光大香港股权及对光

大总公司

２

，

３７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元债权本息出资

，

本公司以其持有的

９０

亿股光大银行的股份权益

、

１００％

中国光大实业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权益以及本公司自中国人民银行受让的对光大总公司的

１４

，

０９６

，

４７０

，

７８９．９

元债权出资

。

本次重组改制

完成后

，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直接持有光大证券

３３．９２％

的股份

，

并通过其控制的光大控股持有光大证券

３３．３３％

的股份

；

本

公司持有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５５．６７％

股权

，

从而间接获得光大证券

６７．２５％

股份权益

。

本次重组改制前后光大证券的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

，

本公司根据国务院授权

，

代表国家持有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股权

，

履行出资人职责

。

本次重组改制后本公司

、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与光大证券之间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

三

、

本次股份转让需报送批准的部门

财政部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出具

《

关于光大集团深化重组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

批准汇金公司与财政部共同出资

组建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

本次收购前

，

汇金公司不持有光大证券的股份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汇金公司间接持有光大证券

６７．２５％

的股份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收购办法

》，

本次收购已经触发汇金公司对光大证券的要约收购的义务

。

收购人根据

《

收

购办法

》

第六章第六十三条等相关规定

，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核

。

就本次收购

，

尚待根

据

《

证券法

》、《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

的相关规定办理有关程序

。

四

、

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

光大总公司和光大控股拥有的光大证券股份不存在包括质押

、

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

。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为汇金公司以持有的光大银行股份及其他资产向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出资并控股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所致

，

不

涉及转让价款

，

因此不涉及资金来源问题

。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

、

收购人对光大证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光大证券主营业务或者对光大证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的计划

。

二

、

收购人对光大证券资产和业务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光大证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

合并

、

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的计划

，

或者与光大证券购买

、

置换资产有关的重组计划

。

三

、

收购人对光大证券董事会

、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对光大证券的董事会

、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

四

、

收购人对光大证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对光大证券的章程中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

五

、

收购人对光大证券现有员工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对光大证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

六

、

收购人对光大证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对光大证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

七

、

其他对光大证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对光大证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

本次收购对光大证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成为光大证券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成为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次收购

对光大证券的人员独立

、

资产完整

、

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

。

光大证券仍将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和经营场所

，

在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本公司不对光大证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涉

，

充分尊重光大证券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不损害光大证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

二

、

收购人与光大证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收购前

，

本公司与光大证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

三

、

收购人与光大证券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根据国家授权

，

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

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

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

，

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

本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

，

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

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

本公司与光大证券不存在同业竞争

。

就本次重组改制事宜

，

本公司亦出具承诺函

：

（

一

）

只要本公司按照中国或其他上市地的法律或上市规则被视为光大证券的实际控制人或光大证券实际控制人的

关联人

，

本公司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或参与任何竞争性业务

；

若本公司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任何地方参与或进行竞

争性业务或任何演变为竞争性业务的业务或活动

，

本公司承诺将立即终止对该等竞争性业务的参与

、

管理或经营

。

（

二

）

若本公司取得了任何政府批准

、

授权或许可可以直接经营竞争性业务

，

则本公司承诺立即放弃该等批准

、

授权或

许可

，

不从事任何竞争性业务

。

（

三

）

尽管有上述第

（

一

）

和

（

二

）

条的承诺

，

鉴于本公司是中国政府设立的从事金融业投资的国有投资公司

，

本公司可以

通过其他下属企业

，

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

、

合资或合作经营以及直接或间接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

其他权益

）

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从事或参与任何竞争性业务

。

（

四

）

本公司作为中国政府设立的从事金融业投资的国有投资公司

，

将公平地对待本公司所投资的公司

，

不会将本公

司所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政府批准

、

授权

、

许可或业务机会授予或提供给任何公司

，

亦不会利用光大证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或利用该地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光大证券而有利于其他本公司所投资的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

并将避免该种客观结果

的发生

。

本公司在行使其光大证券实际控制人权利时将如同所投资的公司仅有光大证券

，

为光大证券的最大或最佳利益

行使其实际控制人权利

，

不会因本公司投资于其他公司而影响其作为光大证券实际控制人为光大证券谋求最大或最佳利

益的商业判断

。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

，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光大证券或其子公司进行资产

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光大证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

，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曾与光大证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过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的交易

。

三

、

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未有对光大证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计划

，

亦不存在相应的补偿或

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

四

、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

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外

，

本公司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

默契和安排

。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

收购人前六个月买卖情况

在发起人协议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

，

本公司没有买卖光大证券股票的行为

。

二

、

收购人的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知悉内幕信息人员前六个月买卖情况

在发起人协议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

，

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等知悉内幕信息人员

，

没有买卖光

大证券股票的行为

。

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

、

汇金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表

（

一

）

汇金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０，５０２，６５２．４２ ６，３２８，３４７．７９ ２，３８６，６１５．８９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２，６１３，９８４．５９ ５，３３２，５８４．６３ ５，４９２，３８５．２０

应收利息

１７６，６７２．９２ １１，７６１．６６ ３４，８０２．４９

应收股利

３１，２２８．０９ ３１，２２８．０９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９，７３７．２３ ９２９，３７４．７４ ２８．０５

其中

：

应收母公司款项

６７９，６３７．６０

预付款项

８．５０ ６．０１ １９．７８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７２．６２ １８７．５１ １８７．５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５７４，５５６．３７ １２，６３３，４９０．４３ ７，９１４，０３８．９２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１８，４７１．８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预付投资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５１，２２６，５４２．１９ ２２３，８２４，５９２．７８ １９２，１０１，８５１．９８

固定资产

３４．７９ ５１．９２ ５２．０５

在建工程

３２８．８８ １３４．１３

无形资产

３６３．１３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７，３９３．０２ ２，４４４．３０ ３，９６３．７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 ２５１，４６２，８０４．９３ ２２３，９０２，４１７．８８ １９４，１８１，００１．９４

资产总计

２６５，０３７，３６１．３０ ２３６，５３５，９０８．３１ ２０２，０９５，０４０．８６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６３．１７ ２９３．６１ ２８０．５９

应交税费

５，４８９．４９ １５９，５８４．０２ ２５１，８７８．９９

应付股利

２，２６３，９８１．４３ ３，４７２，７１９．５８ ３，１１２，０４２．５８

其他应付款

６２７．９３ ４，３２８．０９ ４８１，８４１．７２

其中

：

应付母公司款项

６２０．５９ ４７７，４３６．７９

其他流动负债

３２２，７４８．３４ ３０７，６０２．５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５９３，９１０．３６ ３，９４４，５２７．８９ ３，４８６，０４３．８８

非流动负债

：

应付债券

１１，００５，４４４．４９ １１，００４，０７８．０６ １１，０１１，７２９．９９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８，３１８．３３ ３０，６４４．２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１，００５，４４４．４９ １１，０３２，３９６．３９ １１，０３２，３７４．２２

负债合计

１３，５９９，３５４．８５ １４，９７６，９２４．２８ １４，８７８，４１８．１０

所有者权益

：

实收资本

８２，８２０，８６２．７２ ８２，８２０，８６２．７２ ８２，８２０，８６２．７２

资本公积

１６，９８８，８１１．６１ ２１，４３１，８７１．４８ ２１，１０１，０５４．６０

盈余公积

２１，２３６，１９４．０７ １６，７３４，６８６．６８ １２，６７３，７８７．２７

未分配利润

１３０，３９２，１３８．０５ １００，５７１，５６３．１５ ７０，６２０，９１８．１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５１，４３８，００６．４５ ２２１，５５８，９８４．０３ １８７，２１６，６２２．７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６５，０３７，３６１．３０ ２３６，５３５，９０８．３１ ２０２，０９５，０４０．８６

（

二

）

汇金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利润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４５，４０５，０８３．７１ ４０，５８５，５６５．６３ ３４，４４１，０１２．１０

其中

：

投资收益

４５，１０４，１７５．９１ ４０，２５４，０８９．３８ ３４，０５９，５８６．７６

利息收入

４６０，６８６．５８ ３４０，８００．４０ ２２２，４８５．１２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５９，４２８．７５） （９，３０３．６０） ８３，３５４．３８

汇兑收益

（３５０．０３） （２０．５５） ７５，５８５．８４

二

、

营业总成本

４１２，７９３．９０ ４１２，０５３．２５ ４０８，９１５．１６

其中

：

投资费用

１，０７１．３１ ２４６．８５ １９７．０６

管理费用

１５，５７５．４５ １４，６７７．７９ １１，６６４．６５

财务费用

３９６，１４７．１４ ３９７，１２８．６１ ３９７，０５３．４５

三

、

营业利润

４４，９９２，２８９．８１ ４０，１７３，５１２．３８ ３４，０３２，０９６．９４

减

：

营业外支出

６．１７ ８．４３ １，１３７．７１

四

、

利润总额

４４，９９２，２８３．６４ ４０，１７３，５０３．９５ ３４，０３０，９５９．２３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２，７９０．２４） １５８，５０３．３６ ２８３，０６４．３７

五

、

净利润

４５，０１５，０７３．８８ ４０，０１５，０００．５９ ３３，７４７，８９４．８６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４，４４３，０５９．８７） ３３０，８１６．８８ （７１３，２７４．３６）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４０，５７２，０１４．０１ ４０，３４５，８１７．４７ ３３，０３４，６２０．５０

（

二

）

汇金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现金流量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买卖金融资产收到的现金净额

２，４０２，１７１．３０ １５０，４９６．９６

取得利息

、

股票分红收到的现金

３８３，６１８．１９ ３８８，７４７．６５ ２１８，２３４．４６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７７，０１１．３６ １４６，０００．２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４６２，８００．８５ ５３９，２４４．６１ ３６４，２３４．７１

购买金融资产减少的现金

３，０７９，５８６．３５

支付的佣金和手续费

１，０７１．３２ ２４６．８５ １６５．９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２，２５４．７９ １１，８６０．３７ ９，１４８．９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７１，１９７．５７ ２５１，８５２．４３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１，１６２，５５８．３７ ８２３，４０５．５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８４，５２３．６８ １，４２６，５１８．０２ ３，９１２，３０６．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７８，２７７．１７ （８８７，２７３．４１） （３，５４８，０７１．９９）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７，８８２．７４ ６９，３７４．８２

取得股权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３，０５５，６０４．５５ １１，３５８，９３４．２５ ９，５１９，６５９．８７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０８３，４８７．２９ １１，４２８，３０９．０７ ９，５１９，６５９．８７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５６．７５ ２，７５６，４７１．１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６．７５ ２，７５６，４７１．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０８３，４３０．５４ １１，４２８，３０９．０７ ６，７６３，１８８．７４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２，１８７，３３１．５７ ６，６０１，９２３．８２ ６，９８４，４９４．２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１８７，３３１．５７ ６，６０１，９２３．８２ ６，９８４，４９４．２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１８７，３３１．５７） （６，６０１，９２３．８２） （６，９８４，４９４．２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７１．５１） ２，６２０．０６ （５２４．５２）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１７４，３０４．６３ ３，９４１，７３１．９０ （３，７６９，９０１．９７）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３２８，３４７．７９ ２，３８６，６１５．８９ ６，１５６，５１７．８６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０，５０２，６５２．４２ ６，３２８，３４７．７９ ２，３８６，６１５．８９

二

、

汇金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收购人汇金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汇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

致同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５１０ＺＡ２１４５

号

）。

审计师认为汇金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报表附

注

“

二

、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

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汇金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

三

、

汇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

，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以及相关财经法规

（

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

的有关规定编制

。

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后

，

依据财政部财金函

【

２００８

】

９８

号文件原则性要求

，

对子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

。

四

、

汇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重要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的说明

本公司前两年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与

２０１３

年度一致

。

主要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的说明如下

：

１

、

会计年度

公司的会计年度为公历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记账本位币

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

３

、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

会计核算中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负债及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等以公允价值计量外

，

其余均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

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公司之现金指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

现金流量表之现金等价物指持有期限不超过

３

个月

、

流动性

强

、

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且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

５

、

外币业务

公司外币交易按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

。

资产负债表日

，

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

，

所产生的折算差额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

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

，

所产生的折算差额

，

作

为公允价值变动的一部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

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

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

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

。

６

、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

，

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

（

１

）

金融工具的分类

公司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为四类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贷款

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本公司金融负债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

债

。

Ａ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

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

以及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

①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

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

取得该金融资产或承担该金融负

债的目的

，

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

；

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

，

且有客观证据表明公司近

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

或属于衍生金融工具

。

但是

，

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金融工具或属于财

务担保合同的衍生金融工具除外

。

②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

于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和金融负债

：

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为基础作内部管理

、

评估及汇报

；

该指定可以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

；

或一个包括一项或多项

嵌入衍生金融工具的合同

，

即混合

（

组合

）

工具

，

但下列情况除外

：

嵌入衍生金融工具对混合

（

组合

）

工具的现金流量没有重

大改变

；

或类似混合

（

组合

）

工具所嵌入的衍生金融工具

，

明显不应当从相关混合

（

组合

）

工具中分拆

。

Ｂ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在到期日固定

、

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

，

且公司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

产

，

但不包括

：

于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

及符合贷款

及应收款项定义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

Ｃ

贷款及应收款项

贷款及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

但不包括

：

公司准备立即出

售或在近期内出售

，

并将其归类为持有作交易用途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

于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或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

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

或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

：

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和贷款及应收款项

。

Ｅ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指除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负债

。

其他金融负债主要包括应付债

券等

。

（

２

）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公司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一方时

，

于资产负债表中确认

。

金融资产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

，

将被终止确认

：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

量的合同权利已转移

，

并且公司已转移与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

或公司保留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

流量的合同权利并承担将收取的现金流量支付给最终收款方的义务

，

同时满足现金流量转移的条件

，

并且公司已转移与

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

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

但保留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

则根据对该

金融资产的继续涉入程度确认金融资产

。

如果公司没有保留控制

，

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

并将转让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

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

。

金融负债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

，

将被终止确认

：

其现时义务已经解除

、

取消或到期

；

或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签订协议

，

以承担新金融负债的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

，

且新金融负债于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

，

或对当期负债的条

款作出了重大的修改

，

则该替代或修改事项将作为原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以及一项新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处理

。

终止确

认的账面价值与其对价之间的差额

，

计入当期损益

。

（

３

）

金融工具的计量

初始确认时

，

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

。

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

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

；

对于其他类别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贷款及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

）

的金融工具

，

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

金额

。

后续计量时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贷款及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才有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

其他类别的金融工

具以公允价值计量

，

且不扣除将来处置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

。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

供出售权益工具

，

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工具

，

以成本扣除减值准备

（

如有

）

计

量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因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

计入当期损益

。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因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

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

（

如债券投资

）

形成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外

，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并在股东权益中单独列式

；

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被出售时

，

处置利得或损失于当期损益中确认

。

处置利得或损失包括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

其终止确认

、

发生减值或摊销过程中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

（

４

）

金融资产减值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

，

有

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

，

将确认减值损失

，

计入当期损益

。

金融资产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一个或多个在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

、

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

影响且公司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

公司对于应收款项和持有至到期投资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出现减值

，

则将该资产的账面价值

减记至按该金融资产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

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

计入当期损益

。

应

收款项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的

，

在确定相关资产减值损失时不进行折现

。

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

，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

，

且客观上与确认该

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

，

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

，

计入当期损益

。

但是

，

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

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

当贷款及应收款项无法收回时

，

应核销相应的减值准备

。

（

５

）

公允价值的确定

对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

，

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

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工具时可能发生的交

易费用

。

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于定期从交易所

、

经纪商

、

行业协会

、

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

，

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

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

。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没有现行出价和要价

，

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

，

则

采用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确定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

。

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

，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

所采用的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

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使用的价格

、

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

、

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

型等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

，

且被以往市场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

。

公司定期评估估值技术

，

并测试其有效

性

。

７

、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对子公司

、

合营公司和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

以及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

，

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

公司对子公司以及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

，

遵循上述

“

二

、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

有关规定

，

采用权益法

核算

；

权益法核算时类似情况下的相似交易应与本公司的会计政策一致

。

采用成本法时

，

长期股权投资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

。

采用权益法时

，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

归入长

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

，

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

，

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

，

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

。

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

，

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

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

，

并抵消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公司的部分

（

但内部交易损失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

，

应全额确认

），

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

。

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

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

，

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

公司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

，

以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

，

公司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

外

。

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股东权益的其他变动

，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待处置该项

投资时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

。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

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

，

计入当期损益

。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

在处置时

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按相应的比例转入当期损益

。

８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计算机设备

、

交通工具

、

办公家具以及其他电子设备

。

固定资产按其取得时的成本作为入账的价值

，

其中

，

外购的固定资产成本包括买价和进口关税等相关税费

，

以及为使

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

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外

，

公司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

计提折旧时采用平均年限法

，

并根据用途分

别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当期费用

。

公司固定资产的分类折旧年限

、

预计净残值率

、

折旧率如下

：

序号 类别 使用年限

（

年

）

预计残值率

（％）

年折旧率

（％）

１

计算机设备

３ ５．００ ３１．６７

２

交通工具

8 ５．００ １１．８８

３

办公家具

5 ５．００ １９．００

４

其他电子设备

３ ５．００ ３１．６７

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

，

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

、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

如发生改变

，

则作为会计估计

变更处理

。

当固定资产被处置

、

或者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

，

终止确认该固定资产

。

固定资产出售

、

转让

、

报废

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进入当期损益

。

９

、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

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量

，

其中

，

购入的无形资产

，

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和相关的其他支出作为实际成本

。

无形资产时按预计使用年限

、

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和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三者中最短者分期平均摊销

。

摊销金额按

其受益对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

。

１０

、

非金融长期资产减值

公司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对长期股权投资

、

固定资产

、

在建工程等项目进行检查

，

当存在资产可能减值的迹象时

，

公

司将进行减值测试

。

对商誉和受益年限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

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

每年末均进行减值测试

；

对按成本法

核算的

、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

按金融资产减值的规定进行减值测试

。

难以对

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测试的

，

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为基础测试

。

减值测试后

，

若该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

，

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

上述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

在以

后的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

１１

、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公司为获得员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各种形式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

主要包括工资

、

奖金

、

津贴和补

贴

、

职工福利费

、

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

、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

非货币性福利

、

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

偿等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

１２

、

收入确认原则

公司收入是在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

、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

确认收入的实现

。

投资收益主要包括

各项投资产生的股利收入

、

交易性金融资产等因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利得或损失

。

１３

、

经营租赁

如公司使用经营租赁资产

，

除非有其他更合理反映被租赁资产所产生利益的方法

，

经营租赁费用于租赁期内以直线

法计入当期损益

。

１４

、

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公司所得税的会计核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

除将与直接计入股东权

益的交易和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计入股东权益

，

以及企业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调整商誉的账面价值

外

，

其余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

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税务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

应当计算缴纳的金额

，

即应交所得税

。

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

暂时性差异

）

计算确认

。

对

于按照税法规定能够于以后年度抵减应纳税所得额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

，

视同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

。

于资产负债表日

，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

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适用税率计量

。

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

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

。

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当预计到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时

，

应

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

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

，

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

当公司有法定权利以当期所得税负债抵销当期所得税资产

，

并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归属于同一纳税

主体和同一税务机关时

，

公司将抵销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

否则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及其变

动额分别列示

，

不相互抵销

。

五

、

汇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重要事项的说明

１

、

货币资金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原币 折算汇率 折合人民币 原币 折算汇率 折合人民币

银行存款

人民币

－ － １０，４９３，５４３．５１ － － ６，３００，８４８．０８

美元

５．６２ ６．０９６９０ ３４．２６ ５．６２ ６．２８５５０ ３５．３０

港币

５，００２．０６ ０．７８６２３ ３，９３２．７７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８１０８５ ４，０５４．２５

小计

１０，４９７，５１０．５４ ６，３０４，９３７．６３

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 － ５，１４１．８８ － － ２３，４１０．１６

合计

１０，５０２，６５２．４２ ６，３２８，３４７．７９

２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现金管理产品

（

注

） － ４，５１４，０５８．８８

公开市场股票

２，６１３，９８４．５９ ８１８，５２５．７５

合计

２，６１３，９８４．５９ ５，３３２，５８４．６３

注

：

本公司现金管理产品均为银行理财产品

，

本年已全部到期赎回

。

３

、

应收利息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应收存款利息

１７１，６５７．６６ ９，９０４．６３

应收债券利息

５，０１５．２６ １，８５７．０３

合计

１７６，６７２．９２ １１，７６１．６６

４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金融机构债券

２１８，４７１．８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８，４７１．８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

、

长期股权投资

（

１

）

长期股权投资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按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３８，４００．００ ５９，２７４．９０

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２５１，１９７，７５７．５７ ２２３，７７４，９３３．２６

长期股权投资合计

２５１，２３６，１５７．５７ ２２３，８３４，２０８．１６

减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９，６１５．３８ ９，６１５．３８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２５１，２２６，５４２．１９ ２２３，８２４，５９２．７８

（

２

）

按成本法

、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被投资单位名称 比例

％

初始金额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权益法核算小计

９５，９８６，４５６ ２２３，７７４，９３３ ４０，４９１，３８８ １３，０６８，５６３ ２５１，１９７，７５８

其中

：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６３ １６，９５３，４９３ ２３，６４３，９３３ ３，７０４，４２５ ７１２，３８０ ２６，６３５，９７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１） ３５．３３ １３，３８８，３９０ ３９，７１３，４１０ ７，９４８，３５３ ２，９４７，２６４ ４４，７１４，４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１） ４０．２８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１１，６１２ ５，７６８，５８５ ２，０３４，５００ ３３，７４５，６９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１） ６７．７２ ２１，１７５，８２０ ５５，６７５，５９１ ９，９４９，３３９ ３，２９８，０１４ ６２，３２６，９１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１） ５７．２６ １８，７０８，９２３ ５３，７１０，４５４ １０，９０６，０９４ ３，８２１，４２５ ６０，７９５，１２３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１） ４１．６６ １，９９４，０３１ ５，７１８，６９８ ９２０，２２９ １１３，４３８ ６，５２５，４８９

注

１

：

本公司持有上述银行的股权比例包含长期股权投资部分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部分

。

（

３

）

权益法核算主要股权投资单位的相关信息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ａ．

基本情况

：

被投资单位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胡怀邦

３０，６７１，１４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姜建清

３５，１３８，８６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蒋超良

３２，４７９，４１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田国立

２７，９１４，７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王洪章

２５，００１，０９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唐双宁

４，６２７，６７９

ｂ．

财务信息

：

被投资单位名称

年末

资产

年末

负债

年末

净资产

本年度

营业收入

本年度

净利润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８，７９５，３００ ７６２，６００，３００ ５６，１９５，０００ １８，１８７，２００ ７，９９１，７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９１，７７５，２００ １，７６３，９２８，９００ １２７，８４６，３００ ５８，９６３，７００ ２６，２９６，５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５６，２１０，２００ １，３７１，７５６，５００ ８４，４５３，７００ ４６，２６２，５００ １６，６２１，１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８７，４２９，９００ １，２９１，２８２，２００ ９６，１４７，７００ ４０，７５０，８００ １６，３７４，１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３６，３２１，０００ １，４２８，８８８，１００ １０７，４３２，９００ ５０，８６０，８００ ２１，５１２，２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５０８，６００ ２２６，２０３，４００ １５，３０５，２００ ６，５３０，６００ ２，６７５，４００

ｃ．

注册资本变化

：

被投资单位名称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７１，１４１ － － ３０，６７１，１４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２） ３４，９６１，８７６ １７６，９９１ － ３５，１３８，８６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４７９，４１２ － － ３２，４７９，４１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９１４，７２２ － － ２７，９１４，７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１，０９８ － － ２５，００１，０９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３） ４，０４３，４７９ ５８４，２００ － ４，６２７，６７９

注

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

Ａ

股可转债累计转股

１

，

７６９

，

９１５

，

４２０

股

。

注

３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

Ｈ

股

ＩＰＯ

发行规模

５

，

８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

４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１５．３８ ９，６１５．３８

合计

９，６１５．３８ ９，６１５．３８

６

、

固定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一

、

原价

交通工具

１４．７４ － － １４．７４

办公家具

１３０．６７ － １３．０５ １１７．６２

电子设备

２２６．７０ － ９７．６９ １２９．０１

原价小计

３７２．１１ － １１０．７４ ２６１．３７

二

、

累计折旧

交通工具

１３．１１ ０．９０ － １４．０１

办公家具

１１６．２１ ２．００ １２．４１ １０５．８０

电子设备

１９０．８７ ８．７０ ９２．８０ １０６．７７

累计折旧小计

３２０．１９ １１．６０ １０５．２１ ２２６．５８

三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交通工具

１．６３ — — ０．７３

办公家具

１４．４６ — — １１．８２

电子设备

３５．８３ — — ２２．２４

账面价值合计

５１．９２ — — ３４．７９

７

、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

１

）

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２，４０３．８５ ２，４０３．８５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１１，５３８．８５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３，２９６．６４ －

其他

１５３．６８ ４０．４５

合计

１７，３９３．０２ ２，４４４．３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 ２８，３１８．３３

合计

－ ２８，３１８．３３

（

２

）

暂时性差异项目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引起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暂时性差异

资产减值准备

９，６１５．３８ ９，６１５．３８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４６，１５５．４１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１３，１８６．５５ －

其他

６１４．７４ １６１．７９

合计

６９，５７２．０８ ９，７７７．１７

引起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暂时性差异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 １１３，２７３．３３

合计

－ １１３，２７３．３３

８

、

应付债券

债券类型 发行日 到期日 面值 利率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债券

（７

年期

）

２０１０ ／ ８ ／ ２４ ２０１７ ／ ８ ／ ２７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６％ ２，６２５，４４２．２２ ２，６２４，８９７．８１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债券

（２０

年期

）

２０１０ ／ ８ ／ ２４ ２０３０ ／ ８ ／ ３０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２，８３１，８３４．９６ ２，８３１，８７１．９２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债券

（５

年期

）

２０１０ ／ ９ ／ １６ ２０１５ ／ ９ ／ １７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４％ ３，０２４，９１８．６２ ３，０２３，９００．２４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债券

（３０

年期

）

２０１０ ／ ９ ／ １６ ２０４０ ／ ９ ／ ２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 ２，５２３，２４８．６９ ２，５２３，４０８．０９

合计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５，４４４．４９ １１，００４，０７８．０６

９

、

实收资本

股东名称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８２０，８６２．７２ ８２，８２０，８６２．７２

合计

８２，８２０，８６２．７２ ８２，８２０，８６２．７２

１０

、

资本公积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其他资本公积

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１６，０１０．２５ － － １６，０１０．２５

权益法核算下被投资单位

其他股东权益变动的影响

１９，０３２，８５９．８０ ９８，３６８．３７ ４，５３１，５３８．３２ １４，５９９，６８９．８５

股权划转形成溢价

２，３８３，００１．４３ － － ２，３８３，００１．４３

其他

－ － ９，８８９．９２ （９，８８９．９２）

合计

２１，４３１，８７１．４８ ９８，３６８．３７ ４，５４１，４２８．２４ １６，９８８，８１１．６１

权益法核算被投资单位其他股东权益变动对本公司资本公积的影响明细如下

（

万元

）：

被投资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合计

１９，０３２，８５９．８０ ９８，３６８．３７ ４，５３１，５３８．３２ １４，５９９，６８９．８５

其中

：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７１，４９５．１６ － ８６，２９９．２８ １，４８５，１９５．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１３，６２４．６７ － １，２７４，６５３．０５ １，７３８，９７１．６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０９，４０６．５８ － ８８８，２４２．６９ ３，２２１，１６３．８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７７，８５９．５８ － ６３８，３４８．７１ ４，１３９，５１０．８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９３，７６０．５３ － １，３３６，５８４．６１ ２，６５７，１７５．９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４６，０４８．２４ － ９１，３７７．６９ ９５４，６７０．５５

１１

、

盈余公积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６，７３４，６８６．６８ ４，５０１，５０７．３９ － ２１，２３６，１９４．０７

合计

１６，７３４，６８６．６８ ４，５０１，５０７．３９ － ２１，２３６，１９４．０７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的决议

，

本公司按弥补亏损后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

当法定盈余公积金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时

，

可不用提取

。

法定盈余公积金经批准后可用于弥补亏损

，

或者转增

公司资本

。

１２

、

投资收益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

注

１） ４５，００５，１５６．４８ ３９，６００，９６７．５７

处置及置换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１１，１７６．５５ ６２８，２１５．３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７，８４２．８８ ２４，９０６．４２

合计

４５，１０４，１７５．９１ ４０，２５４，０８９．３８

注

１

：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明细如下

：

被投资单位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合计

４５，００５，１５６．４８ ３９，６００，９６７．５７

其中

：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９０，７２４．８９ ２，９９８，３４０．６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２３，００５．５７ ８，４２４，６０２．１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５６，８２８．１８ ５，８０７，４５６．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８７，６８８．１９ ９，４６６，１１４．４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２，６７８．２４ １１，０１７，６８８．８５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２３，２９２．３１ １，１４１，１２８．２９

１３

、

利息收入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息收入

４６０，６８６．５８ ３４０，８００．４０

合计

４６０，６８６．５８ ３４０，８００．４０

１４

、

财务费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息支出

（

注

） ３９６，１４６．１８ ３９７，１２７．８１

手续费支出

０．９６ ０．８０

合计

３９６，１４７．１４ ３９７，１２８．６１

注

：

利息支出系应付债券利息支出及佣金支出

。

１５

、

所得税费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当年所得税

１７，１８０．１８ １５９，３０９．７８

递延所得税

（３９，９７０．４２） （８０６．４２）

合计

（２２，７９０．２４） １５８，５０３．３６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以及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

１．

收购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２．

收购人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收购人关于收购上市公司的相关决定

４．

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协议及批准文件

４．１．

《

关于光大集团深化重组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

财金

［

２０１４

］

６２

号

）

４．２．

《

关于设立中国光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

》

５．

收购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６．

收购人关于二级市场股票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７．

相关中介机构关于二级市场股票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８．

收购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９．

收购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函

１０．

收购人不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１１．

收购人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１２．

法律意见书

二

、

备查地点

本收购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

供投资者查阅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１

号新保利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４０９６６６６

收购人声明

收购人法定代表人声明如下

：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书及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的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

对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进行核

查和验证

，

未发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

附表

：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光大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收购人名称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１

号新保

利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

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６

家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

外

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６

家

收购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 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 让

□

取得上 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２９８，７０６，１８３

股 变动比例

： ６７．２５％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已获财政部的批复

；

尚待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及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

；

尚待根据

《

证券法

》、

《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

的相关规定办理有关程序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

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 � � �上市公司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股票代码:601788

收购人名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号新保利大厦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号新保利大厦 16层

联系电话:010-84096666

本报告书签署日期:2014年 11 月 17日


